
无锡太湖学院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试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对于建立健全高校资助政策

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具有重要意

义。为切实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根据《国务院关

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

和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试点工作的精神，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贷款性质与条件 

（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

行委托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以下统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向家庭经济困

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以下简称学生）发放的，由学

生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以借款人信用作担保的助学贷

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一起

承担还款责任。 

（二）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必须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3）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并由普通高校



（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正式录取的新生，或在校全日制

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4）学生入学前户籍与其家长户

籍均在贷款申请受理机构所在辖区内；（5）家庭收入不足

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对孤儿、烈士和

因公牺牲军人子女，特困家庭、重病户子女优先资助。 

二、贷款政策 

（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

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确定贷款额度，每生每学年贷款金额

不低于 1000 元，不高于 8000 元，且必须为整数，贷款用于

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 

（二）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制加 13 年

确定，最短不少于 5 年（不包含 5 年），但最长不超过 20

年。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 3年为“不还本金、只付利息”

的宽限期；学制超过 4年或应届毕业生攻读研究生学位、第

二学士学位的，相应延长宽限期，但贷款期限不变。 

（三）贷款利率执行人民币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不上浮。学生在校期间不支付利息，毕业当年 9月 1 日起全

额自付利息；毕业后第 4 年起按“等额本金法”归还贷款本

金。本息一年结算一次，提前还款的除应付本息外不加收其

他费用。 

三、业务管理 



（一）贷款总额。各学院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相应

国家助学贷款“应贷尽贷”原则，，参照往年贷款实际需求

，合理分配贷款学生数量，切实解决学生经济困难问题。 

  （二）资格审核。各学院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

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财〔2007〕8号）精神，结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

于每年 5月底前完成在校生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审

核工作。 

  （三）业务网点与贷款发放。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

会同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尽快完成对县级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的业务委托工作，按县级行政区划逐一确定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经办网点，同时注意解决老城区和农场的网点配置。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统一采取向资助对象所在高校汇款的

方式发放，不得向借款人发放现金或向其他账户转账。 

（四）贷后管理。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负责代理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的计息、回收和年度访谈等贷后管理工作；国

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依照覆盖代理成本原则，按协议确定

的比例支付代理费用，并根据风险控制需要对代理机构采取

激励措施。各学院应加强对资助对象的诚信教育，指导其树

立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意识。对于有贷款的毕业生做好毕业

确认指导工作，督促资助对象离校前完善变更个人信息。 

 


